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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熔透焊缝的合理应用    

                 浙江省钢结构行业协会焊接专业委员会 王自根 

                  

摘要：在现行的建筑钢结构设计中，对 T接全熔透焊缝的要求越来越多，正确理解全熔透焊缝， 

合理的应用等强的部分熔透焊缝，并用它来代替全熔透焊缝是当前的新思路，本文阐述了全熔透焊 

缝的与等强焊缝区别和各自的应用场合。提出了等强的非熔透焊的合理应用。 

关键词：全熔透焊缝；等强非熔透焊；焊缝计算厚度；强化工艺 

   

1 前言 

在 GB50017-2003 《钢结构设计规范》中的 7.1 焊缝连接一章 7.1.1 中“2.在不需要进行疲劳

计算的构件中，凡要求与母材等强的对接焊缝应予焊透
[1]
”。也许是设计者对此条内容的误解还是

该内容的误导，使许多设计者把 T 接焊缝也包括在对接焊缝中了，存在凡计算要求等强的焊缝，不

论是平对接还是 T接，都以全透焊要求在图纸中出现。 

而且规范本身也作出了直接的规定，如： 

在规范的 7.4.3 条，梁柱连接节点处柱腹板横向加劲肋应满足下列要求：“2.横向加劲肋…用

焊透的 T形对接焊缝与柱翼缘连接。当梁与 H形或工字形截面柱的腹板垂直相连形成刚接时，横向

加劲肋与柱腹板的连接也宜采用焊透对接焊缝。… 3.箱形柱中的横向加劲隔板与柱翼缘的连接，

宜采用焊透的 T形对接焊缝，…
[1]
”  

在 CECS102：2002《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上的 7.2.11 条中，有“刚架构件的

翼缘与端板的连接应采用全熔透对接焊缝，…”
[2]
。 

在现行的工程设计中，往往还有许多要求全熔透的焊缝要求，如柱底板与柱体的焊缝，H型钢

的翼板与腹板的焊缝，几乎所有板厚较厚的、认为重要的 T接焊缝都是熔透焊要求。致使钢结构企

业叫苦不迭，这就是我国建筑钢结构行业的现状。 

 

2 等强焊缝与全熔透焊缝的区别 

    全熔透与非熔透焊缝（即部分熔透焊缝）是焊缝结构的表示，它表示的不是强度指标，而等强

焊缝才是表示与母材等强度的焊缝。 

  用全熔透焊缝代替等强焊缝的要求，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对接焊缝与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即 T接焊缝）是分别说明的两种焊缝，要求与母材等强的对

接焊缝才是应予焊透。而对 T 接焊缝，只是指出重级工作制，和起重量≥50 吨级的中级工作制的

吊车梁的腹板与上翼缘板的焊缝是熔透焊
[1]
。 

平对接焊缝的全熔透焊缝的截面才能与母材相等，所以可以说全熔透焊缝就是等强焊缝。但由

于 T接接头都是存在焊脚的
[3]
，焊脚的尺寸也是直接承受荷载的，所以在 T接接头上，只要它的焊

缝计算厚度等于腹板厚，角焊缝和带坡口部分熔透焊缝都可以成为等强焊缝。而全焊透 T接焊缝因

为是带焊脚加强，就应该是超强焊缝了。 

所以对设计要求是等强要求的结构，完全可以按焊缝计算厚度与母材等厚的焊缝来进行，而不

是全熔透焊。 

另外在 GB50661-2011《钢结构焊接规范》中规定了对焊缝的无损检测，全焊透焊缝有一级和

二级焊缝的要求，且一级焊缝应进行 100%的检测，二级焊缝应进行 20%的检测
[3]
。对焊缝的检测属

质量控制，检测的比例应有具体工程，具体单位根据情况决定，或在合同中规定。而规范中把检测

比例作为死规定来对待所有的工程和单位是不妥的，它混淆了结构设计与质量控制的区别，全焊透

和部分焊透是结构设计要求，而对焊缝的无损检测应是根据不同工程不同单位提出的工艺要求。 

超声波探伤只是对焊缝金属中的气孔、未熔合和夹杂物的大小和多少的检测，它不能对焊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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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成分和力学性能进行检测。 

当图纸虽要求是全熔透焊缝，但未要求是按哪一级质量时，此时虽对焊缝金属的内部质量可不

检查，但也应保证焊缝的结构是全熔透的，需用无损检测手段对它的熔深尺寸进行检测，检测的比

例应由相应工艺确定。 

在GB50661-2011《钢结构焊接规范》的条文说明中，已对焊缝计算厚度的应用有所说明：“焊

缝计算厚度是结构设计中构件焊缝承载应力计算的依据，不论是… 全焊透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

都存在着焊缝计算厚度的问题，… 如果设计者应用表中折减值对焊缝承载应力进行计算，即可允

许采用不加垫板的全焊透坡口型式，反面不清根焊接，作为部分焊透坡口焊缝使用。施工中可不使

用碳弧气刨清根，这对提高施工效率和保障施工安全等有很大好处。
[3]
” 

                                                                                                                                                                                                                                                                                                                                                                                                                                                                                                                                                                                                                                      

3 T接全熔透焊缝的应用场合 

T 接焊缝在腹板较厚时，不宜单用脚焊缝来满足强度要求，应增加熔深。厚板角焊缝主要是腹

板易产生层状撕裂。因为焊脚加大使收缩应力加大；板的厚度增加，其 Z向性能下降；其次焊脚尺

寸的比例增加也会加大构件变形。 

在动载荷和疲劳作用下，T形焊缝不但要满足强度要求，还要避免产生由于交变的重荷载作用

下，接头中心的未熔合部分易成为裂纹源并扩展的可能。这应该是在规范中指出是重级工作制的吊

车梁的腹板与上翼缘板的焊缝是熔透焊的主要理由之一。 

对于锅炉压力容器，因为构件要有气密性要求，有高温高压条件下工作的要求，一般不允许有

未熔合处存在，所以焊缝多数为全熔透焊缝。 

 

4 焊缝设计应考虑的因素 

认为只有全熔透焊才是等强焊缝是存在于钢结构行业内的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误区，它混淆了

对接与 T接的区别，而用于 T接焊缝更是错误。 

连接焊缝的设计通常一要满足结构受力后对焊缝的强度要求；二要满足结构受力后的整体稳定

性要求；三要满足特殊结构的受力要求，如疲劳、动载和应力集中；四要满足焊接装配施工的工艺

性要求。 

对焊缝的强度要求，从保守设计讲，认为焊缝强度大于设计计算要求总是好的。保守设计表面

是个懒惰的表现，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严格的说是错误的。特别在焊接接头上，强度必须与构件的

整体稳定性综合考虑。但按结构稳定性计算来确定焊缝参与稳定时所需的焊缝强度就往往不被重

视，它不但是个浪费的问题，重要的是不必要的局部过强会产生应力集中和力流线突变。如在进行

不同截面高度的焊接 H 钢设计时，对翼板不变，腹板厚度不变时焊缝要求通常都是一样的。H形钢

的单面焊结构即使再轻也在国内的设计中很难见到。 

就抵抗一般性疲劳、动截和应力集中而言，全熔透的 T接焊缝还不如部分熔透焊缝，因为后者

的焊脚更大。它受力的力流线的圆弧半径更大，而且越近表面越集中，使承载力也更为集中。 

另外无论是部分熔透还是全熔透焊缝，因焊接是从里向外焊的，接头的残余应力分布都是外表

面侧受拉，中心受压，而且该应力差是很大的。所以当一般的动载中的拉应力作用在该接头上时，

都被中心受压的应力所抵消了。所以只有重级工作制的吊车梁才有可能使中心的未熔合部分有成为

裂纹源和扩大的可能。 

在工艺上，由于全熔透焊缝在焊接过程中必须采取反面进行碳弧气刨的方法进行清根处理，不

但给制作过程增加了工序周期，使生产进度加长，生产成本加大，对构件的实际质量也带来严重损

害。一是焊气刨的危害而且气刨后的表面难以打磨和清理，使焊接后的焊缝金属含碳量增加，而且

由于多次加热使焊缝及热影响区的综合机械性能下降。 

操作可行性也是焊缝设计时的主要因素，如箱型柱隔板与柱的焊接，规范要求采用坡口全熔透

焊缝，但许多设计者却因规范上的要求，对箱柱内的横隔板不管其间隔多少，深度多少仍是全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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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焊工在操作时连焊缝根部都看不到，如何能实现全熔透呢？ 

焊接属于装配连接，焊接的目的是最后保证装配要求，我们制定的焊接规范如脱离了装配要求，

就是个空洞的不实用的规范，它只能被用于焊接实验室里做单独的焊接接头用。焊件要满足被连接

件焊后的尺寸和形位要求，要由焊接装配工艺来保证，而焊接接头的形式是最重要的。在《钢结构

焊接规范》的附录A中，几乎所有的全熔透接头都有间隙。有间隙的接头尽管在焊接件间加焊卡码、

支架等约束件，但它都不如有坡口带钝边的，顶紧装配焊接能更有效控制尺寸和形位。 

另一方面就是采用不留间隙的全熔透焊，由于必须采用背面气刨清根工艺，失去了原钝边的支

撑，焊后焊缝的横向收缩还是很大。所以坡口有间隙的全熔透焊缝在精度要求较高的装配中是不宜

采用的。 

综上所述，在建筑钢结构中全熔透焊缝的应用场合本应该是很少的。 

 

5 等强的非熔透焊缝的合理应用 

 T 接的非熔透焊缝包括角焊缝、坡口角焊缝和不熔透的坡口焊缝，而等强的非熔透焊则是表示

与母材等强的各种 T接焊缝。 

 熔透焊与等强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 GB50661-2011《钢结构焊接规范》中，对承受静

荷载的节点已有用部分熔透的 T接焊缝代替全熔透焊的要求
[3]
，见图 1。 

 

 

 

 

 

 

      图 1 规范中用部分熔透焊缝代替全熔透的要求 

5.1 T 接接头的非熔透的等强焊缝有多种表现形式 

5.1.1 在薄板时，应直接是角焊缝。因为当角焊缝的焊脚为 t3/4 时，它的焊缝计算厚度之和就等

于腹板板厚，它就是等强焊缝。但由于规范中有许多要求都是不管翼缘板的厚薄，一律要求是全熔

透焊缝。一个误区是凡重要的接头都应该是熔透焊。而且这种不管板厚薄一律全熔透的不合理要求

一直延用至今。稍有焊接常识的人都知道，薄板 T接等强焊缝不但不应该是熔透焊，而且必须是角

焊缝。然而规范中至今不悟不改。 

薄板的范围，不同的结构最薄厚度有所不同，如钢梁的翼板与端板焊接，由于焊缝长度短，且

采用的是手工电弧焊，熔深较小，应限制在 10mm 以内；而焊接 H 形钢梁的、柱的纵焊缝，由于焊

缝长度长，且平直，采用的是自动埋弧焊，熔深较大，其等强的角焊缝的最小板厚就可在 16 mm 以

内。 

如输油管法兰接头，是壁厚 5mm 左右、直径 100mm 左右的钢管与法兰盘焊接，它是重要的接头，

但采用的是角焊缝，而不是熔透焊。 

在轻钢结构中梁柱与端板的连接，因为所用的多数是型钢，被连接的厚度都较小，其型钢与端

板的 T形接头一般都宜采用角焊缝。而规范中不管板厚薄一律要全熔透。其实只有当 T形接头的腹

板厚度较大时，才应考虑采用熔透焊。有国外资料表明，梁与端板的连接，其端板与梁的翼板连接

都是采用双面角焊缝，其焊缝厚度 a=t/2，t为翼板厚，a为焊脚的焊缝厚度（焊喉）
[4]

 。 

“在 T形（或十字）接头中角焊缝尺寸：按等强考虑，双面角焊缝的焊脚尺寸应为：   

3

4
            

式中: —焊脚尺寸；  —较薄板厚度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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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角焊缝也应属于部分熔透焊缝，因为它也是有熔深的，只是它没有开坡口。 

5.1.2 当板厚较大时（一般在 30mm 以下），宜采用坡口角焊缝。见图 2。因为板厚增加后，单靠焊

脚的强度来承载必然要加大焊脚尺寸，否则易造成接头腹板的层状撕裂及构件角变形加重。 

坡口

t

k

   用于连接强度要求与母材等

强的焊缝，腹板需开坡口的场合.

   坡口角度、深度与焊脚k由工

艺按“2he =t”确定.且a  he。

he
a

t 腹板厚. b   间隙=0.

he 焊缝计算厚度. h 坡口深.

a 焊缝有效厚度.  k   焊脚.

w   钝边宽.

he
a

b

hk h

   当腹板厚大于30mm时，w/t
值随板厚增加而减小，但w最大

不得大于5mm.此时焊脚k不宜大

于t/2.
 

 图 2 焊缝计算厚度与母材等强的非熔透焊缝 

5.1.3 当板厚更大时（一般在 30mm 以上），或对焊脚尺寸有限制时，坡口的深度比例要进一步加大，

由于钢板的 Z向性能变差，两坡口间的钝边尺寸不宜过大，宜控制在 5mm 以内，焊后未熔合部分在

3mm 以内。 

5.2 T 接接头的非熔透焊缝的（ 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焊缝宽度可用焊缝计算厚度 eh 来确定，当

eh =t 时（t 为母材腹板厚度），就是等强；当 eh ＜t 时，就是小于母材的强度。但真正实际上的许

用应力还宜考虑焊缝残余应力不均匀分布存在的折减系数。 

焊缝计算厚度在 GB50661-2011《钢结构焊接规范》5.3 节已有所说明
[3]
。但在规范中对焊缝计

算厚度只是个示意图，它的定义应为垂直于力流线方向的最小焊缝厚度（双面焊则是两侧厚度之

和），而最小厚度则应是焊缝表面（非凸起表面）到坡口根部的最小距离。 

问题是非熔透焊的斜 T接和管材相贯节点由于存在折减值，其计算厚度在设定及制作检验时就

增加了复杂性，使很难有操作性。规范中的立焊与仰焊的折减值也有不妥：难道没有间隙的坡口焊

缝就不能与母材等强了吗？难道非要全熔透才能达到与腹板等强吗？难道不能用加强的焊脚与加

强高（即平对接焊缝中的余高）来弥补根部未熔合部分带来的强度损失吗？为什么只要管管之间有

间隙了才能算是全熔透焊？在实际生产中管管之间的连接用有间隙的坡口来装配，是不现实的。 

如按 T接接头的焊缝计算厚度的计算原则来处理就应会简单得多，因为结构的装配连接需要的

是强度而不是熔透与否。 

 

6 对非熔透焊与角焊缝的质量控制 

在纠正全熔透焊缝改为等强的非熔透焊缝是降低焊接的质量等级的错误观点之前，先要纠正只

有全熔焊才有一级和二级的错误观点。角焊缝、非熔透焊缝、熔透缝是不同的焊缝形式，它分别用

于不同的场合。如要分质量等级，都应该有一、二、三级的要求。角焊缝也同样可用于重要的场合。 

但设计有时担心的对焊缝质量的失控，也是促使设计坚持要求全熔透的原因之一，因为全熔透

焊缝必须探伤，认为这样质量就有保证，而部分熔透焊不探伤，就不可靠。现在在规范中已有了进

步，在 5.1.5 条第 3点“ 1）直接承受动载荷且需要疲劳验算的结构和吊车起重量≥50t 的中级工

作制吊车梁以及梁柱、牛腿等重要节点不应低于二级；
[3]
”的要求，改变了过去对部分熔透焊只进

行外观检查的要求。 

所以当设计对重要的等强部分熔透焊按二级质量要求时，必须按二级要求对熔合部分的焊缝金

属和熔透深度进行无损检测。至于检测的百分比可由设计、业主和制作单位按不同的工程项目，不

同的接点结构确定，不能定死是 20%。 

现在对焊缝的质量检查只局限在无损探伤和外观，其焊缝金属的性能除焊接工艺评定的工艺参

考外，只能靠工艺来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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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质量是制作者来决定的，检测只是一个对质量控制的弥补手段。根本的控制是强化工艺

文件、工艺纪律和工序质量控制。工艺纪律是要求每一道工序必须按工艺文件的要求进行，坡口加

工按坡口加工的工艺卡要求进行，焊接也要按焊接工艺文件要求的焊接参数执行，这样在工艺上就

保证了熔深的要求，加强工艺纪律的检查就有效控制了熔深的要求。 

在过去的焊接工艺文件中，对不同的焊接工序都有不同级别的焊工要求，而现在只要有操作证

就可上岗，等于只有一个级别。建议实行焊工级别制，并落实在工艺文件中。 

 

7 结束语 

大量全熔透焊缝在我国建筑钢结构中出现，也可以说是泛滥，是行业的悲剧。本文提出的一些

观点可能是对规范与设计者的冲击，特别是对减少全熔透焊缝和提高部分熔透焊缝的应用的建议。 

不可否认，规范中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很多是我国跟美国钢结构规范（AWS）学的。有人说科

学与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美国比我们先进就应学。但盲目的崇洋媚外是不可取的。不合道理的东西

决不能盲目照搬。 

本文作为一种探索与讨论，以求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为钢结构事业的进步起到一点抛砖引玉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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